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文件

梁农复〔2020〕11号

关于对梁河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

会议第88号建议的答复

徐菊芳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请求帮助立项解决白马头至芒蚌村中寨小组的道路硬化的建议》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1.首先感谢您对农村道路建设的关注和支持。
2.农村道路硬化不属于农业农村局职能范围，我局实施的农田建设机耕路工程只针对实施的项目区，并且不符合硬化要求，通村道路建设，我局难于争取该项资金。下一步，我局将积极协助其他部门争取资金，给予帮助解决。

再次感谢您关心支持，希望您继续对全县农业农村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。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 6161337；联系人及电话：尹春仙、 6166123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 23日

　梁河县农业农村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9月23日印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PAGE  
- 1 -

